关于委托安全服务机构
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选聘通知书
选聘单位：南京化学纤维厂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关于征求关于加快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(征求意见稿)意见的函》以及新工集团的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及提高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及检查广度和深度，申请选择一家依法设立的安全服务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服务（拟服务周期2026年5月1日-2027年4月30日）。现对该项目采用公开选聘方式进行。

一、服务范围

南京化学纤维厂有限公司（建邺区江心洲）、生态水分厂（栖霞区）、南京金羚生物基纤维有限公司（南京市六合区）、江苏金羚纤维素纤维有限公司（盐城市大丰区）、江苏越科新材料有限公司（盐城市东台市）。

二、服务内容
1、每季度安排持有注安师资格或中级职称以上的安全技术人员、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检查组（每次1人），对指定的企业进行安全检查，并对查出的安全隐患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措施和整改方案；同时对上次检查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查。本服务周期14次（本部<含水厂>二次、三个子公司各四次，共14次）。

2、安排专业教师进行安全培训，本部（含水厂）、江苏越科、江苏金羚、金羚生物基各四次，本服务周期为16次。

3、根据需要，安排专业的安全技术人员参与协助进行综合、专项安全检查工作。本服务周期为2次（每次2人）。

4、根据需求提供咨询及其它服务。

（1）组织人员对江苏金羚、金羚生物基、江苏越科进行年中、年底考评各1次，共6次。以上考评出具报告。

（2）组织人员在12月进行现行法律法规识别服务。

（3）组织人员到企业协助整理督导巡查组、新工年底考评相关资料准备并对不符合项进行现场指导（两天），直至合格。

（4）政策法规解读、查询相关资料，提供安全管理方面的指导意见、协助解决安全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等。
三、报价要求：

1、报服务总价及分项报价，最终优惠总价，报价包含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（如搜集资料、勘察费用等费用），须明确开票税率，银行电子承兑结算。

2、本次合同将以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南京化学纤维厂有限公司、生态水分厂）及所属各子公司（江苏金羚纤维素纤维有限公司、南京金羚生物基纤维有限公司、江苏越科新材料有限公司）为主体，分别独立签订。

四、结算及付款方式：

按年一次性支付技术服务费，支付技术服务费前分别按相应的合同开具同等金额增值税发票，并提供经甲方确认的服务项目工作量清单。

五、参聘单位需提交下列材料及基本承诺：

1、参与选聘单位应具有相关的企业资质（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）、单位简介、法定代表人证明或委托授权书及委托人证明。

2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3、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4、按照应急管理部1号令要求取得安全评价资质。（须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）

5、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、齐全、有效，如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，所有责任自负。

6、参聘单位中聘后不得转包，否则选聘单位有权取消中聘资格。

7、无论选聘的过程和结果如何，参聘方自行承担参聘活动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。

8、未中聘单位不通知。
六、评审方式：由选聘人组织评审委员会公开评审，评审办法：低价中标法，报批中标单位电话通知具体洽谈时间。
七、领取选聘文件的时间地点及要求：2026年4月16日开始，领取方式：可通过http://www.viscosefibre.com网址查看（招投标信息中）或邮件、传真等方式领取选聘文件。联系人：马康杰，联系电话（025-57518871）

八、技术交流：

技术交流时间：2026年4月17日，上午10：00（各单位若需要勘察现场，必须自备交通工具勘察现场，费用自理，若不勘察现场，风险自负。）

技术联系人：蔡群  13951893345  

九、参聘要求及联系方式和参聘地点：

请仔细阅读选聘书所有内容，按技术服务范围、职责和要求以及选聘书要求参聘。对未按选聘书内容和要求参聘的，将作为废标处理，责任自负。

为最大限度地规避舞弊风险，我公司仅接收密封完好的参聘书，不接收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的非密封件参聘书和密封破损的参聘书（密封件封面必须在显著位置处注明“安全技术服务参聘书”）。

参聘截止期限：2026年4月22日

联系人：    马康杰

联系电话：025-57518871、13815441029
投标书邮寄地址：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街道亚鹏路66号金基汇智园9号楼315室

